应急灯
1、货物清单
	序号
	品名
	规  格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金额(万元)

	1
	应急灯
	见规格要求
	25000
	个
	 
	 


 
2、技术参数（吊挂式多功能应急灯参数）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救灾专用吊挂式多功能应急灯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救灾专用吊挂式多功能应急灯的订购、生产与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然而，鼓励根据本规范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 6163—1985  调频广播接收机测量方法
GB 7000.204—2008 灯具 第2-4部分：特殊要求 可移式通用灯具
GB 7000.2—2008  灯具 第2-22部分：特殊要求 应急照明灯具
GB/T 9374—1988  声音广播接收机基本参数
GB/T 9384—1997  广播收音机、广播电视接收机、磁带录音机、声频功率放大器（扩音机）的环境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15100—2003  碱性或其他酸性电解液的二次电池和电池组。密封金属氢化物镍可充单体电池
GJB 1109A—1999 军用瓦楞纸箱
GJB 3840—1999  包装用塑料基压敏胶粘带规范
QB/T 3811—1999  塑料打包带
3  要求
3.1  样式
3.1.1    救灾专用吊挂式多功能应急灯的样式见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标样,外观样式见附录A。
3.1.2    外壳为ABS树脂注塑成型。
3.2  功能与结构及主要尺寸
3.2.1    多功能应急灯具有储能供电、照明、收音及报警功能。
3.2.2    供电由专用充电电池和手摇发电两种方式。
3.2.3    多功能应急灯的结构与规格应符合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标样。
3.3  工作原理
应急灯采用手摇发电，经线性稳定电路对内置的可充电电池充电。通过FM/AM频段接受电台无线广播，收音系统由二档拨动开关切换波段，喇叭声音输出，音量可调节。
3.4  性能指标
3.4.1    照明功能
3.4.1.1  照明光源应选用低耗超亮LED型，LED模块总功率不低于1W，LED适用温度范围-40℃～80℃, 使用寿命不低于30,000h。
3.4.1.2  应急灯一米处的中心照度≥30lx。90°光束角边缘照度≥15lx。（注：光束角为50%最大光输出所截的夹角）。
3.4.1.3  手摇发电1分钟初始中心照度不低于20lx, 照明工作5分钟后，照度不低于初始中心照度的5%；手摇发电3分钟照明初始中心照度不低于23lx, 照明工作9分钟后，照度不低于初始中心照度的5%；充满电照明工作120分钟后，照度不低于初始中心照度的5%。
3.4.2    储能功能
3.4.2.1  可使用5V直流充电。
3.4.2.2  手摇发电充电采用AC发电方式，正向反向转动均可。手摇转速为180转/分，最大输出功率不低于5W。
3.4.2.3  储能设计为“AA”充电池，选用3节1.2V/1200 mAh，镍氢电池，无记忆效应。供电电池应符合GB/T15100－2003的规定。
3.4.3    应急供电功能
3.4.3.1  USB电源输出可为不同型号的手机应急充电。
3.4.3.2  输出电压DC 5.5V，充电电流大于500mA。
3.4.4    收音功能
3.4.4.1  FM（调频）灵敏度优于20μV。
3.4.4.2  AM（中波）灵敏度优于5mV/m。
3.4.4.3  FM（调频）接收频率范围  87MHz～108MHz。
3.4.4.4  AM（中波）接收频率范围  520 KHz～1620KHz。
3.4.4.5  音频输出功率  100mW（毫瓦）
3.4.4.6  手摇1分钟收音时间，不低于15分钟。
3.4.4.7  电池充满电收音时间，不低于10小时。
3.4.4.8  收音机基本参数应符合GB/T9374－1988的规定。
3.4.4.9  收音机环境试验应符合GB/T9384－1997的规定。
3.4.5    使用功能
3.4.5.1  各开关键拨按灵活、使用方便，吊挂环与灯体结合牢固、端正。
3.4.5.2  裸机跌落应满足1m高自由落地仍能正常工作。
3.4.6    安全性能
应急灯安全性能应符合GB 7000.204—2008和GB 7000.2—2008的规定。
4  试验方法
4.1  外观检验
4.1.1   检验条件
在天然散射光或无反射光的白色透射光线下进行，光的照度不得低于300 lx（相当于40W日光灯下距离500mm处的光照度）。
4.1.2   检验方法
外观质量的检验以目视观感和手感检验，并与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的样品比照检验。
4.2           性能检验
应急灯照明功能用光照度计检验（测量距离为一米）。
供电功能的检验，按GB/T15100－2003的规定，配备电压、电流表及专用工装进行测试。
收音功能的检验按GB6163－1985、 GB/T9374－1988和GB/T9384－1997规定，配备相应的信号源、示波器、电流电压表及专用工装进行测试。
跌落检验，将应急灯在距水泥地面1m高度自由落下后，检验使用性能是否正常。
安全性能的检验GB 7000.204—2008和GB 7000.2—2008的规定。
4.3           检验规则
4.3.1               检验条件
外观质量检验应在天然散射光或无反射光的白色透射光线下进行，光的照度不得低于300 lx（相当于40 w日光灯下距离500 mm处的光照度）。
4.3.2               首件检验
检验要求
首件报样检验是在承制方按合同批量投产之前，由订购方或订购方指定的检验机构检验，并确认承制方能否生产出符合本标准要求的产品，报样符合本标准规定后才能进行生产。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应符合表1规定。
检验数量
首件报样检验数量为五盏。
合格判定
首件报样检验全部符合表1中合格品判定条件，判为合格品。首件报样检验不合格，允许修改后第二次报样，若仍不合格，判首件报样不合格。
质量一致性检验
检验要求
承制方应在生产过程中应对半成品、成品逐个检验。订购方或订购方指定的检验机构，可依据每批次生产周期，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按本标准的规定，对承制方的生产条件、在制品和成品质量进行检验。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见表1规定。
合格判定
产品全部符合表1中合格品判定条件，判定该件产品为合格品。产品因有缺陷返修后经检验合格，判该件产品为合格品。
4.3.4    验收检验
4.3.4.1   检验要求
承制方在产品出厂前，应按批次，相对集中的向订购方或订购方指定的检验机构报检。订购方或订购方指定的检验机构根据需要可对产品进行破坏性检验。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见表1规定。
抽样方法与数量
抽样方法为随机抽样，检验数量为0.5%。
  合格判定
  单件产品全部符合表1中合格品判定条件，判定该件产品为合格品，否则判定为不合格品。
4.3.4.4.2    抽样产品全部符合表1中合格品判定条件，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单项性能不合格，允许第二次加倍抽样复验，复验合格，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复验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表1　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和合格判定条件
	检 验 项 目
	检 验 方 法
	合 格 判 定 条 件
	首件
检验
	质量一致性
检验
	验收
检验

	1
	外观检验
	按4.1的规定
	符合3.1和3.2的规定
	●
	●
	●

	2
	照明功能
	按4.2.1的规定
	符合3.4.1的规定
	●
	〇
	●

	3
	供电功能
	按4.2.2的规定
	符合3.4.2和3.4.3的规定
	●
	〇
	●

	4
	收音功能
	按4.2.3的规定
	符合3.4.4的规定
	●
	〇
	●

	5
	使用性能
	按4.2.4的规定
	符合3.4.5的规定
	●
	○
	●

	6
	安全性能
	按4.2.5的规定
	符合3.4.6的规定
	●
	〇
	●

	7
	包装质量
	目视检验
	符合6.2的规定
	● 
	〇
	●

	8
	产品标志
	
	符合6.1.1的规定
	● 
	〇
	●

	9
	包装标志
	
	符合6.1.2的规定
	● 
	〇
	●

	    注:   ● 必检项目；〇 抽检项目


4.4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4.4.1               标志
4.4.1.1  产品标志：在产品主要表面压印或粘贴“产品名称”、“生产单位”、 “监制单位”和生产年月。印字应清晰、工整、字体大小适宜，粘贴应牢固。
4.4.1.2  包装标志：产品内包装纸盒的四个侧面，按照纸盒大小设计“产品图案”、“产品名称”、“生产单位”和生产年月，并应报订购方审查批准后方可批量生产。纸盒四面图案，印刷布局合理，字体大小适宜，字迹清晰工整。
包装
每盏灯装一纸盒，每20盏灯装一纸箱。
每个纸盒内需放产品使用说明书一张，见附录B。每个纸箱内需放产品检验单一张。检验单样式见图1， 其中“检验单”、 “产品名称”、“品等”、“生产日期”、“检验人员”、“承制方名称”为黑体字，其他为宋体字。检验单尺寸为B5纸的1/4。字体大小适宜。
纸箱质量要求应符合GJB1109A—1999中DB-1.3的规定。
纸箱封口用宽度60mm的胶粘带封牢，粘贴后胶粘带应下棱边不低于50mm，粘合不得起翘，胶粘带质量要求应符合GJB 3840—1999中Ⅱ型的规定。
纸箱捆包用PP12008J塑料打包带捆扎成“#”型，打包时应横竖互压，捆扎应严紧牢固，塑料打包带质量应符合QB/T 3811—1999中不低于一等品的规定。
	检  验  单

	产品名称
	救灾专用吊挂式多功能应急灯

	品  等
	合格品    一盏

	生产日期
	年  月

	检验人员
	（检验人员工号）

	承制方名称
	（承制单位全称）


 
 
 
 
 
 
图1 检验单样式
4.4.2                 运输与贮存
4.4.2.1                       包装件在运输、贮存中严禁露天堆放，不得日晒雨淋。搬运、装卸过程中严禁抛摔。
贮存包装件的仓库必须通风干燥，相对湿度不得超过80%。
